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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“说法”

1

月
29

日
，

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
中心发布

《

工伤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
》

,

这一
调查是该中心在实施特困农民工资助项目的
同时

，

针对受资助的工伤农民工进行的
。

调
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

，

共发放问卷
240

份
，

回收问卷
213

份
，

其中有效问卷
207

份
。

问卷
共编制题目

21

道
，

内容涉及工伤保险认识
、

工伤处理过程
、

工伤所造成的影响
、

对工伤及
工伤维权的关注程度等几大方面

。

其中的多
项调查结果引人关注

。

为尽快拿钱有近四成受伤农民工愿意
“

私了
”

报告显示
，

对于受工伤后如何处理
，

有
38.4%

的受访者选择找单位老板私了
，

选择打
官司的为

37.2%

，

直接回家的为
13.3%

，

选择
其它途径如无家可回

、

求助亲人等
，

为
10.3%

。

从受访者的选择上来看
，

第一位的还
是通过非法律途径协商解决

，

也就是俗称的
“

私了
”。

据该中心主任黄乐平介绍
，

工伤
“

私了
”

在实践中对受伤农民工最大的好处是
：

可以
避开工伤处理那一套冗长的程序

，

尽快拿钱
看病

。

“

然而私了也存在负面因素
，”

黄乐平说
，

“

现实中用人单位的绝对强势地位使得劳动
者通过私了获得的赔偿会远远低于法定数
额

；

很多劳动者会因为选择私了而主动或者
被动放弃工伤认定申请

，

超过认定时效后就
无法再去追究单位的责任

；

如果劳动者想撤
销私了协议

，

仍然要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
遍

。 ”

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利后果
，

调查显示出
，

工伤农民工依然普遍选择私了
，

尤其是没有
劳动合同

、

又亟需看病治疗的农民工
。

但与此同时
，

调查也显示
，

选择走法律程
序的工伤农民工比率与选择私了的十分接
近

，

说明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都在
提高

，

这也与近年来有关部门大力宣传工伤
保险制度和积极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有着
密切的联系

。

选择走法律程序的工伤农民工在对选择
谁来帮自己维权的回答显示

，

有
70.4%

的工
伤农民工会选择找法律援助机构帮助自己打
官司

，

找律师的选择为
32%

。

另一方面
，

75.4%

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敢和用人单位通过法律程
序解决工伤问题

；

而不敢和老板打官司的人
中

，

认为
“

老板有关系
，

打也打不赢
”

的和
“

怕

老板报复
”

的高居前两位
。

该中心律师李嘉健表示
，

上述统计结果
反映了法律援助工作在工伤农民工维权的过
程中的重要性

。

受伤农民工有保险者不足两成

值得注意的是
，

在回答
“

单位有没有给您
上工伤保险

”

这一问题上
，

仅有
17.4%

的工伤
农民工回答

“

有
”，

回答
“

没有
”

和
“

不清楚
”

的
分别为

58.5%

和
24.2%

。

“

这说明在农民工集中从事的行业领域
中

，

工伤保险的缴费情况仍然不容乐观
。 ”

黄
乐平表示

，“

尽管国家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
定

，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征缴稽核工作也
常抓不懈

，

但还是有一些用人单位置法律规
定和劳动者的生产安全于不顾

，

不缴纳社会
保险

，

发生工伤事故后不依法赔偿
。 ”

调查还反映出不少受访者认为工伤官司
太耗时费力是工伤维权难的主要原因

。

其中
，

有
64.7%

的受访者认为是打官司拖的时间太
长使得工伤维权难

、

55%

的受访者认为是单
位不缴纳工伤保险费

。

调查结果反映了现实中维权的实际状

况
。

义联中心曾经做过统计
，

在一般的工伤情
形下

，

劳动者要把所有的程序走一遍
，

最长需
要

1149

天
，

如果当事人是被第三人侵权需要
诉讼前置程序或者是走职业病诊断鉴定前置
程序

，

时间将进一步拖长
。

而对于工伤农民工
来说

，

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如果手里没有劳
动合同需要先通过法律程序确认劳动关系

，

这样一来理论上的工伤处理时间可以延长至
1701

天
；

同时
，

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和劳动者
签订劳动合同的

，

肯定也不会为其缴纳社会
保险费

，

同样是需要通过走大量的程序来落
实工伤待遇

。

黄乐平说
：“

事实上
，

调查中工伤农民工反
映工伤维权难的三个最主要的问题可以归纳
成一种情况

，

就是单位不缴保险费
，

工伤待遇
难落实

。

因此
，

破解工伤维权难的问题
，

还是要
从源头

———

用人单位的规范合法用工抓起
。 ”

增加用人单位违法成本提高参保率

黄乐平所在的义联中心长期从事工伤
保险的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

，

在他看来
，

很
多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上保险并且违法成
本过低是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的一个根本性

问题
。 “

从工伤劳动者的角度讲
，

用人单位不
缴纳社会保险费

，

必然使得工伤劳动者的维
权成本加大

、

落实待遇时间加长
、

获得赔偿
难度陡增

。 ”

因此
，

义联中心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时
建议在

《

社会保险法
（

草案
）》

和
《

工伤保险条
例

》

修改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对用人单位未
依照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处罚的基础之
上

，

增加规定
“

工伤职工向未参加工伤保险的
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

，

还可以
要求该用人单位支付相当于工伤保险待遇一
至五倍的额外赔偿金

。 ”

黄乐平说
：“

从工伤劳动者的角度主张用
人单位支付违法行为导致的额外赔偿金

，

一
方面可以鼓励工伤劳动者的维权积极性

，

另
一方面对于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也有很
大的意义

。 ”

另外
，

黄乐平还认为即将修改的
《

工伤
保险条例

》

应该简化工伤认定程序
。

他建议
增加规定

：“

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
伤事故后

，

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
的

，

可以不经过工伤认定程序
，

直接根据劳
动争议处理程序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
待遇

。 ”

“

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
经费保守地按

100

万元计
算

，

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
全部经费就在

100

亿元以
上

。

”

“

说法
”

背景
———

有关主管部门刚出台一个关于加强和
规范各地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管理的红头文
件

。

信息显示
，

在未来的
6

个月内
，

数千家驻
京办将被撤销完毕

。

撤销范围涉及
：

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
、

各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
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

；

县
、

县级
市

、

旗
、

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
驻京办
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，

目前在北京
，

副省级
以上单位的驻京办有

52

家
，

市级单位驻京
办

520

家
，

县级单位驻京办
5000

余家
。

如
果加上各级

(

主要是省
)

政府职能部门及各
类开发区管委会设的联络处

(

或办事处
)

、

各种协会
、

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
，

各种
驻京机构超过

1

万家
。

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
，

目前仅
52

家
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

8000

人
，

其中
机关约

1300

人
，

所属宾馆
、

饭店
、

招待所约
6700

人
。“

再加上各省厅局
、

地
、

市县以及各
地企业驻京办人员

，

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
。 ”

据不完全统计
，

各级政府驻京办的资产
在

2001

年就超过了
100

亿元
，

仅
2002

年
，

这些驻京办在购房
、

建房上的投资和日
常经费开支就高达

43

亿元
，

平均每家
482

万元
，

比上一年分别增长了
23.5%

和
21%

。

有专家算了笔账
：“

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
的经费保守地按

100

万元计算
，

所有驻京办
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

100

亿元以上
。 ”

另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驻京办管

理司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
：“

已经有一个文
件草案

，

正在领导手里
。 ”

据其介绍
，

之前某
杂志的报道内容

“

绝大部分都是草案内容
”，

但由于涉及的相关问题和单位都比较多
，

仍
在

“

紧张地修改
”。

（

来源
：

�望新闻周刊
、

北京日报
）

夫妻感情走到末路时
，

大家关心最多的
往往是财产分割问题

。

随着房价的飙升
，

房
产日益成为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焦点

。

同
样也是因为房价的不断增长

，

房产的出资情
况也日益复杂化

———“

父母出全款为未婚子
女购房

”、“

父母出首付小两口还房贷
”、“

父
母在孩子婚后为其购房

” ……

随之而来的
，

因权属关系不明而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
。

司法实践中
，

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
？

情况
1

———

父母在孩子婚前为其全资购房离婚怎么分
？

■

案例
：

王刚和小丽
2007

年经人介绍相识
，

后
确立恋爱关系

。

在两个人即将谈婚论嫁时
，

王刚的父亲全款买了一套房产给儿子结婚
用

。

2009

年两人闹离婚
，

因房产分割发生
争议

。

王刚认为房子是父亲赠与给自己的
，

小
丽没有出一分钱

，

房子跟小丽没关系
；

而小
丽则认为

，

既然公公当初买房就是为了两人
结婚用的

，

这套房子就理所应当视为夫妻共
同财产

，

她也应该拥有一半的产权
。

两人为此闹到法院
，

法院经审理后认
为

，

房子属于王刚的婚前个人财产
，

归王刚
一个人所有

。

情况
2

———

婚后父母出资购房小两口能否利益均沾
？

■

案例
：

张京和李佳
2004

年
6

月
23

日登记结
婚

。

2006

年小两口看中了位于北京市大兴
区的一处房产

，

张京的父亲张大元是一家公
司的董事长

，

经济实力颇为雄厚
，

他出全款
为小两口买下了这套房

。

2008

年
，

张京和李佳因为琐事开始闹
矛盾

。

张大元担心一旦儿子和媳妇离了婚
，

儿媳妇会分走房产价值的一半
。

2009

年
8

月
，

张大元将儿子和媳妇起
诉到法庭

，

让两人偿还当初买房的
80

万元
。

张大元称
，

那
80

万元是自己借给小两口的
，

而且还在法庭中出示了张京给自己打的借
条

。

庭审中
，

张京完全承认父亲的诉讼请求
，

表示会尽力还钱
，

但是李佳却表示
，

当时公
公是自愿出资给小两口买房的

，

不是借是赠
与

，

而且丈夫打借条的事情自己从不知道
，

不同意还钱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张大元和张京是父子
关系

，

张京向张大元出具欠条
，

未有李佳签
字确认

，

此笔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
，

张大元是在儿子结婚后为小两口购置房屋
出资

，

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
与

。

据此法院驳回了张大元的诉讼请求
。

情况
3

———

父母首付小两口还贷谁该多分
？

■

案例
：

2006

年
，

恋爱两年的钱玲和邢波开始
筹备婚礼

，

两人准备买一处价值
120

万元的
房产

，

邢波的父亲为儿子买房出了
20

万元
。

房子装修完毕后
，

小两口入住
，

并一起还房
贷

。

结婚三年后
，

钱玲和邢波因感情不和诉
至法庭要求离婚

。

因房产证上写的是两个人
的名字

，

钱玲要求分走房屋财产的一半
。

但
是邢波认为房子的首付是自己父亲出的

，

而
且婚后他承担了大部分的房贷

，

房子不能平

分
。

案件审理过程中
，

两人一致认为现在房
屋值

140

万元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邢波的父
亲出的

20

万元首付属于邢波的婚前个人财
产

，

扣除剩余的贷款和利息
20

万元
，

其余的
100

万元认定为共同财产
。

法院最终判决房
产归邢波所有并偿还剩余贷款

，

邢波给付钱
玲房屋折价款

50

万元
。

法官解析
———

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
，

很多面临成家立
业的年轻人只能依赖父母出资

“

买房置地
”，

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
。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适用
＜

中华人民共
和国婚姻法

＞

若干问题的解释
（

二
）》

第二十
二条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情况作了明
确规定

：“

当事人结婚前
，

父母为双方购置房
屋出资的

，

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
个人赠与

，

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
外

。

当事人结婚后
，

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
资的

，

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
与

，

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
。 ”

这条
司法解释既遵循了善良风俗

，

又保护了出资
方的合法权益

，

为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的性
质确立了合理的认定规则

。

另外
，“

父母付首付
，

小两口还贷款
”，

是
时下许多年轻人结婚购房的流行做法

，

但如

今年轻人
“

闪婚闪离
”

如同家常便饭
，

这无疑
让父母们担心

，

一旦日后婚姻告急
，

自己积
攒的

“

血汗钱
”

是否就归了
“

外人
”。

根据上述
《

解释
》

第二十二条的规定
，

父母出的首付按
照赠与的时间认定赠与的对象

，

即婚前赠与
的视为对子女单方的赠与

，

婚后赠与的视为
对夫妻双方的赠与

。

房产价值的其余部分扣
除贷款后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

。

法院
一般视具体情况将房屋判给一方

，

由得到房
屋的一方给付对方房屋折价款

。

法官提示
———

房产有了父母的
“

股份
”，

产权问题就会
变得有些麻烦

。

尽管法律进行了相关规定
，

但是如果想避免纠纷
，

最好做一下财产公
证

。

但是
，

婚前财产公证也是一柄婚姻生活
的双刃剑

。

一方面
，

它能保护夫妻双方的个
人财产

，

减少不必要的纠纷
；

另一方面
，

也可
能让一些人心理上不容易接受

，

给婚姻生活
带来阴影

。

所以不管是父母还是夫妻双方
，

为了日后家庭生活的幸福也一定要慎重去
做财产公证

，

避免导致
“

解了远忧却添了近
愁

”。

（

作者单位
：

北京市丰台区法院
；

本栏目
稿件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统一供稿

）

本报记者张伟杰

据新华社电
（

记者岳德亮
）

浙江省人民
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

１

月
２８

日表示
，

２００９

年各级检察机关突出查办大案要案
，

１８０

名
处级以上干部因贪污渎职被查处

。

陈云龙说
，

他们把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
工作摆在突出位置

，

加大力度
，

扎实推进
，

并
强化与执法执纪部门的配合

，

提高发现犯罪
、

侦破案件的能力
，

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
犯罪案件

１０９５

件
１３０４

人
。

其中贪污贿赂大

案
９８１

件
，

占
８９．６％

。

在查处的贪污贿赂
、

渎职侵权犯罪案件
中

，

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
１８０

人
，

同比
上升

２０．８％

。

其中涉及厅级领导干部
１５

人
。

陈云龙表示
，

２０１０

年检察机关将严肃查
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
赂

、

滥用职权
、

失职渎职案件
，

严肃查办发生
在医疗卫生

、

征地拆迁
、

社会保障
、

就业就学
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

。

１８０

名处级以上干部因贪污渎职被查处

我的考勤卡能当证据吗
？

我长期为公司加班
，

但一直都没领
过加班费

，

为了讨要加班费
，

我跟公司发
生了纠纷

。

公司法务部的工作人员说只
有公司的工作记录才是证据

，

而我手里
的考勤卡没有公司的盖章

，

不是原件
，

不
能证明我加过班

，

即便打官司
，

法院也不
会支持我

。

可我的考勤卡明明是组长签
过字的

，

为什么不是证据
？

请问
，

公司法务的说法合法吗
？

读者
：

刘平

刘平
：

你们公司法务人员的说法是不符合
法律规定的

，

你的考勤卡应该能作为证
据使用

。

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
或自原始出处获得的第一手证明材料

。

所谓
“

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
”，

指证据是
在案件事实的直接作用或影响下形成
的

；

所谓
“

来源于原始出处
”，

指证据直接
来源于证据生成的原始环境

。

以此对照
，

经过组长签字的考勤卡是你在原始工作
环境中因工作原因而直接形成的原始证
据

，

是有效的证据
。

（

金宏伟
）

未经培训能否以
“

不称职
”

为由开除员工
？

2006

年我到一家化工公司工作并
签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

。

去年
11

月公
司和一高校合作推出了一个新产品

，

新
产品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

。

由于我操作
不规范

，

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出了
两次工作失误

，

造成部分产品质量不达
标的后果

。

为此
，

公司书面通知我终止劳
动关系

。

我认为我和公司的劳动合同还没有
到期

，

公司也没有对我进行培训
，

公司不
能解除我们的劳动合同

。

请问
，

公司的这
一做法合法吗

？

读者
：

李平

李平
：

可以首先明确的是
，

公司不能和你
解除劳动合同

。

我国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四十条的规
定

，“

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
，

经过培训或
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

，

用
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
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
后

，
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
。 ”

由于新产品要
求技术条件高

，

你不能适应现有的工作
岗位

，

依据上述规定
，

公司应当对你进行
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

，

如果经过培训
或调整工作岗位后你仍不能胜任工作
的

，

在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你本
人后

，

公司才可以和你解除劳动合同
，

因
此

，

未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
，

公司不能
以不胜任工作为由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
同

。

（

程永杰李自宽
）

加班工资是否要缴个人所得税
？

由于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公司接了大
批订单

，

因此
，

我们加了很长时间的班
。

这个月公司按法律规定支付了加班费
，

我的收入就显得比平时多了不少
。

可是
，

我发现单位对加班费还是代扣了个人所
得税

。

请问
，

加班费扣个人所得税合法吗
？

读者
：

王军昆

王军昆
：

加班费按照法律的规定也是要缴个
人所得税的

。

根据
《

个人所得税法
》

的规定
，

取得
工资

、

薪金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
。

这里
的工资

、

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
受雇而取得的工资

、

薪金
、

年终加薪
、

劳
动分红

、

津贴
、

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
有关的其他所得

。

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
给的补贴

、

津贴
、

可享受免纳个人所得税
的优惠

。

具体范围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
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

、

院士津贴
、

资深院
士津贴

，

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
税的其他补贴

、

津贴
。

也就是说
，

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
加班加点所取得的加班工资

，

不属于
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

、

津贴
，

应并
入工资

、

薪金收入
，

依法缴纳个人所得
税

。

（

宋豫
）

收入累计理应纳税

合肥多措并举整治
“

疯狂的渣土车
”

1

月
27

日
，

交警在合肥市庐阳区三牌楼街道辖区工地对
“

三车
”

司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
。

近年来
，

城市建设渣土运输车
、

混凝土搅拌车
、

各类运料车等
“

三车
”

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
。

针
对这一情况

，

合肥市通过在建筑工地派驻安全监督员
、

对
“

三车
”

司机开展安全教育等措施
，

加
强对

“

三车
”

的整治
，

确保城市道路交通安全
。

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

“

啃老
”

购房离婚时易成
“

糊涂账
”

乔学慧

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工伤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显示

工伤维权
：

选择诉讼与选择
“

私了
”

各占四成

图片来源
：

新华网

浙江
：

“

我弟弟后脑勺靠左边的
位置有一个直径大约

3.5

厘
米

、

圆形的
、

很大的肿包
，

胳
膊全部都擦破了

，

左边的耳
朵和右边的耳朵完全不同

，

又红又肿
，

像流过血一样
，

裹
尸袋上还有两片血迹

。

”

“

说法
”

背景
———

19

岁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
1

月
23

日
凌晨死在深圳富士康观澜分厂华南培训部
员工宿舍楼的楼下

。

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判定
马的死因为猝死

。

马向前的大姐马慧于次日赶到深圳看
到弟弟的遗体

，

发现马向前的额头和前胸都
有伤痕

、

鼻孔有血迹
、

胸口有淤青
。

因为弟弟

生前曾经说过自己在工厂总是遭人欺负
，

马
慧怀疑马向前是被人殴打致死

。

富士康公司
召开新闻发布会

，

通报马向前死亡和抢救的
相关情况

，

并表示全力配合警方调查
，

若有
提供马向前非猝死线索的

，

将奖励
50

万
元

。

马向前
1991

年
5

月出生
，

去年
10

月
份才和富士康签约

。

1

月
23

日凌晨
4

时左
右

，

他被人发现躺在工厂宿舍的楼梯口
。

松
元派出所的民警在

5

时赶到
，

120

急救车
在抢救

30

分钟后
，

宣告马向前死亡
，

随后
认定死因为猝死

。

在富士康另一厂区工作的
死者三姐马丽裙当天接到电话马上赶到弟
弟就职的厂区

。 “

电话是工厂一个姓孙的安
全部门主管打过来的

，

只是说我弟弟晕倒了
在抢救

。 ”

马丽裙说自己在工厂门口等了
20

分钟
，

孙主管才出现并说要带她去医院
，

结
果却把她拉到观澜樟坑径村警务处

，

要她去
办接受遗物的手续

。

26

日上午
，

死者马向前的家属在警方
陪同下

，

在深圳市公安局法医检验中心第二
次见到死者尸体

。

马向前的大姐说
，

之前在
殡仪馆的抽屉式冷柜里

，

只能看到前胸和头
部

。

这次就看得很清楚
，“

我弟弟后脑勺靠左
边的位置有一个直径大约

3.5

厘米
、

圆形
的

、

很大的肿包
，

胳膊全部都擦破了
，

左边的
耳朵和右边的耳朵完全不同

，

又红又肿
，

像
流过血一样

，

裹尸袋上还有两片血迹
。”

家属
还发现

，

死者头顶上有四个类似钉子扎的
孔

，

表面发黑
，

应该是旧伤
。

富士康公司的几名工厂警卫和目击工
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

，

他们在第一现场没
有发现血迹

，

也没有看到死者有伤痕
，

只看
到他

“

脸色苍白
，

在地上躺着
”。

厂方向媒体
展示了几张彩色打印出来的现场照片

，

照片
并不清晰

，

但死者马向前上身敞怀
，

看不到
明显伤痕和血迹

。

26

日
，

记者见到
1

月
24

日死者家属在
殡仪馆拍到的遗体照片

，

这些照片清晰显示
：

死者左耳青紫
，

左颧骨有紫色淤痕
，

额头左侧
皮肤有长约一厘米长的伤口

，

鼻尖有少量血
迹

，

胸部有淤青
，

腹部有少量血迹
，

颈部左前
方有两道明显压迫痕迹

，

但没有皮肤破损
。

（

来源
：

广州日报
）


